
银监会发布管理办法
禁止诱导转保等行为

| 第三眼

为规范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行为， 保

护投保人、 被保险人、 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 《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禁止饱受行业诟病的“诱导转保” 行

为， 《办法》 规定， 对购买一年期以上的人

身保险产品且有转保需求的客户， 经双方协

商一致， 保险公司同意进行转保的， 保险公

司应当向投保人披露相关转保信息， 充分提

示客户了解转保的潜在风险， 禁止诱导转保

等不利于客户利益的行为发生。 披露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 确认客户知悉对现有产品转保

需承担退保或保单失效而产生相关利益的损

失； 确认客户知悉可能会因年龄、 健康状况

等变化导致转保后新产品保障范围的调整；

确认客户知悉因转保后的年龄、 健康状况、

职业等变化而产生相关费用的调整； 确认客

户知悉转保后新的产品中的时间期限或需重

新计算， 例如医疗、 重疾产品的等待期、 自

杀或不可抗辩条款的起算时间等。

对于“炒作停售” 问题， 《办法》 规

定， 保险公司应当自作出停售的决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 披露停售产品名称、 停止销售

的时间、 停止销售的原因， 以及后续服务措

施等相关信息。

此外， 保险公司应当对 60 周岁以上人

员， 以及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提供符合该人

群特点的披露方式， 积极提供便捷投保通道

等客户服务， 确保消费者充分知悉其所购买

保险产品内容和主要特点。 （徐慧）

8 月 1 日起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

汽车管理条例》 正式施行。 这是国内首部

规范智能网联汽车的地方立法， 很多市民

在关注的同时也非常好奇， 这是否意味着

无人驾驶汽车合法上路已成为现实？

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有法可依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在

接受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实际上

智能网联汽车早已“成为现实”， 比如特

斯拉的 FSD Beta 已实现市场化和规模

化， 百度、 滴滴、 小鹏等企业的智能网联

汽车也在全国多个城市的示范区运营。 深

圳人大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制定该法， 使

得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有法可依， 也为国家

及各地立法提供了参考样本。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吉栋认为，

条例在法律上为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或者

说进入日常生活作了很好的铺垫。 不过，

目前自动驾驶汽车尚处于试点应用阶段，

要真正实现商业落地， 还有待相关基础设

施和制度进一步完善， 例如准入机制。 作

为机动车产品， 智能网联汽车的市场准

入， 国家上位法尚未作出规定。

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落地加速
国家工信部相关人员表示， 2021 年，

中国 L2 级辅助驾驶乘用车新车市场的渗

透率达到 23.5%， 今年上半年更是提升到

了 30%。 高等级智能网联汽车 （多指能够

部分实现无人化的 L4 级产品） 已在特定

场景和限定场景率先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相关部委正在加

快制定自动驾驶汽车运营规则。 交通运输部

运输服务司昨日就发布了 《自动驾驶汽车运

输安全服务指南 （试行）》 （征求意见稿），

旨在规范自动驾驶汽车运输经营活动。

“就当前试点来看， 与民众日常生活场

景直接相关的应用是无人驾驶出租车、 售货

车和配送小车。” 陈吉栋告诉记者， 北京等

地的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在无人驾驶出租

车这方面进展更快。 民众可以期待不久之后

乘坐无人驾驶出租车 （巴士） 上下班， 在无

人售货车购物， 在无人快递车取快递， 收到

无人配送小车的外卖。 这些场景已不遥远。

应保留生产者与销售者赔偿渠道
在期待无人驾驶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之

余， 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的侵权责

任分配也是民众普遍关心的法律问题。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互联网与人工

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张韬略坦言， 条例借

助特区立法权做了一些变通， 与上位法并不

完全一致。 无人驾驶汽车因存在缺陷造成交

通事故的， 受害方只能请求车辆运营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 而不能直接向生产者、 销售者

请求赔偿。 与现有法律架构相比， 缩小了受

害方请求权主张范围， 但在现有测试和示范

运营阶段， 有高额商业保险配备的情况下，

受害方的损失基本可以通过保险获得赔偿，

因此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张韬略还认为， 未来无人驾驶立法层面

必须考虑车辆缺陷造成损害的救济途径， 应

该保留受害人向生产者、 销售者请求赔偿的

渠道。 与传统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担相比， 不

需要有根本性的变动。 （见习记者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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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

布 《关于实施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优惠政

策的通知》。

《通知》 明确， 杭州市三孩家庭购买首

套普通自住住房且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 贷款额度可按家庭当期最高贷款限

额上浮 20%确定； 杭州市三孩家庭无房租

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提取限额按规

定额度标准上浮 50%确定。

【杭州】

三孩家庭购买首套自住房
公积金贷款限额上浮20%

【南京】

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

年度涨幅不超过 5%

日前， 住建部公布 《南京市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认定细则 （试行）》。

《细则》 明确， 新建或改建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应以中小户型为主， 70 平方米

以下户型住房建筑面积占项目住房建筑面

积的比例， 应不低于 70%。 保障性租赁住

房的优惠租金标准按不高于周边同地段同

品质的市场化租赁住房评估租金的九折确

定， 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 5%。

【合肥】

职住平衡试点方案出台

提供房源比例不低于 50%

8 月 6 日， 合肥高新区出台职住平衡

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指出， 高新区范围内

的新建商品住宅项目销售时， 在优先满足

刚需和重点人才需求后， 提供不低于总房

源 50%比例的房源用于职住平衡试点工

作。 若高新区职住平衡购房人总数少于预

售总房源数的 50%， 购房人可直接获得选

房资格。 （朱非）

近日，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关于对 《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

求》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的通

知。

国标明确， 应利用和改造

原始山路、 古道、 机耕路、 防

火隔离带等原有路径； 不破坏

自然环境、 并使自然景观充分

发挥价值。

国标要求， 单程超过 20

公里的登山步道， 应设置露营

地。

(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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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部智能网联汽车法规施行

无人驾驶出行商业落地不再遥远

□记者 徐慧

近日，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深化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改革， 破解异地就医备案不便捷

等堵点、 难点问题。 同时发布的还有政策解

读及政策问答。

如何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答： 简单地说就是先备案、 选定点、 持

码卡就医。 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前， 可通

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

备案小程序、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参保地

经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手续。

参保人员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后， 在备案

地开通的所有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享

受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门诊就医

时， 需先了解参保地异地就医管理规定， 如

果参保地要求参保人员选择一定数量或在指

定级别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

的， 按照参保地规定执行。

参保人员在入院登记、 出院结算和门诊

结算时均需出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等有效凭证。 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对符合

就医地规定门 （急） 诊、 住院患者， 提供合

理、 规范的诊治及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服

务。

哪些人可以申请异地就医备案？
答： 既往跨省异地就医备案人员只有异

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驻

异地工作人员、 异地转诊人员 4 种人员， 此

次 《通知》 根据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行为发生的原因将异地就医备案人员分为跨

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两类， 并进一步细分为 6 种人员。

其中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包括异地安置

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常驻异地工作

人员等长期在参保省外工作、 居住、 生活的人

员； 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包括异地转诊就医

人员， 因工作、 旅游等原因异地急诊抢救人员

以及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跨省异地就医如何直接结算？
答：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住院、 普通

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 原则上执行就医

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 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围），

执行参保地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

准、 支付比例、 最高支付限额、 门诊慢特病病

种范围等有关政策。 简单地讲就是就医地目

录、 参保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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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
输入考号一键查物流

受疫情影响， 上海今年高考延期一个月

举行， 现阶段各高校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录

取工作。 想必望眼欲穿的高考生们， 已经开

始期待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希望尽快拿到大

学的入场券！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近日正式

上线“2022 年高考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查

询” 功能， 输入准考证号或录取通知书快递

单号， 即可掌握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时间、 投

递时间及送达时间。

亲爱的同学们， 或许你们心心念念的录

取通知书正向你飞奔而来， 快来扫描下方二

维码， 一键获悉物流信息！ （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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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转保需求的客户， 保险公司应

充分提示转保的潜在风险， 禁止诱

导转保等不利于客户利益的行为。

停售决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 保险

公司应披露停售产品名称、 停售时

间、 停售原因等信息。

保险公司应当对 60 周岁以上人

员， 以及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提供

符合该人群特点的披露方式。


